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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翟进

7月 1日起，《摩托车、电动自行车
乘员头盔》（GB 811-2022）正式施行。
作为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领域的第一
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新国标新增了 3个
安全性能指标：头盔表面摩擦力、头盔
壳体表面凸起结构的剪切力、头盔护目
镜的耐磨性（雾度）。不过，记者这两天
走访镇江市场发现，电动自行车骑乘人
员、头盔售卖店主对此反应比较平淡。

头盔新国标来了，市场反应平淡

在镇江，电动自行车已成为很多市
民出行的主要代步工具。数据显示，镇
江市登记在册电动自行车超过 120万
辆，户均电动自行车保有量超过 1辆。
与此同时，日前在北京召开的一场解读
头盔新国标媒体研讨会发布称，在摩托
车、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中，因颅脑
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
80%以上。因此，如何安全出行，选择、
佩戴合格头盔涉及千家万户，成为关乎

“骑士”们生命安全的重要议题。
据悉，头盔新国标最重要的指标集

中在摩擦力、剪切力、耐磨性上。如，头
盔表面摩擦力是模拟骑乘人在发生事
故的时候，头盔在地上摩擦受到的阻
力。摩擦力越大阻力越大，给骑乘者造
成的伤害越严重。而头盔壳体表面凸
起结构的剪切力，则是防止骑乘人出现
事故过程中戴着有凸起物的头盔在地
上摩擦时，凸起物阻挡了佩戴者头部向
前的力造成骑乘人二次损伤。头盔护

目镜的耐磨性（雾度）规定，镜片雾度值
应不大于10%。

新国标对头盔的“头型”也作了修
订。由旧标准的大、中、小、特小 4个头
型，修订为A、E、J、M、O共 5个头型，兼
顾成人和儿童的需求；按照形状分为全
盔、四分之三半盔（春秋盔）和二分之一
半盔（夏盔），适应了不同季节的需求。

每天骑行电动自行车上下班的市民
翁先生表示，前段时间在手机上“刷”到
电动自行车施行新国标的新闻。目前自
己所用的头盔是两年前买电动自行车时
赠送的。“用到现在质量还行，没打算这
次特地换一个新国标头盔。”翁先生说。

记者走访头盔实体店、电动自行车
专卖店发现，头盔价格差别很大，从几
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单只价格在 50元
以下的头盔大多没有缓冲内衬，也没有
防碰撞的发泡材料缓冲层及头围调节
旋钮。在电动自行车专卖店里，赠送头
盔是市场通行规则，这些赠品有的具备
3C标志，绝大多数则是没有 3C标志的
产品，拎在手上没有什么“分量感”。

在我市一家社区业主团购微信群里，
“团长”赵老板这两天正十分应景地吆喝头
盔，实物图片上标注“国家3C认证”“坚固
耐用”“轻盈透气”等字样。头盔价格也不
贵，每只39.9元，不过跟团者并不多。

戴盔还是“保命”？并非危言耸听

业界将此次施行头盔新国标解读
为“头等大事，保命新盔”。来自我市司
法、交管、医疗部门的真实事例显示，戴
盔还是“保命”？并非危言耸听。

今年 4月，镇江经开区法院审理了
一起交通事故案件。2021年9月13日，
刘泳（化名）驾驶电动自行车沿美林湾路
由东向西行驶至某汽修厂南门附近。几
乎同时，张超（化名）驾驶小型普通客车
出汽修厂大门，左转弯欲驶入道路。在
法庭上，张超车辆行车记录仪上的一段

截取视频可以看出，刘泳为了避让张超
驾驶的车辆而紧急刹车，同时向左避让
导致事故。事故发生 5个月后，刘泳将
张超及其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
求判令赔偿已产生的医疗费12万余元。

公安部门经现场勘查、调查走访、
检验鉴定后，明确了刘泳的头部等受伤
情况，并认为其驾驶电动自行车摔倒时
未佩戴安全头盔，与伤情有直接因果关
联。依照民法典、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
律规定，经开区法院判决认定张超对刘
泳的损失承担60%的赔偿责任。

去年 6月底，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
科连续3天接到3起车祸导致颅脑外伤
患者，医护人员感慨：有时候，生死之间
就差一个头盔！3起车祸中最严重的一
起，是一位女士当时骑车去接孩子放
学，转弯时没注意，被其他车辆撞击后
摔倒。由于未佩戴头盔，导致头部直接
着地，颅骨骨折、颅内出血。这位女士
被送到急诊室时人已昏迷，头部血肉模
糊，诊断为头部受到重大撞击造成急性
重型颅脑损伤。医生表示，脑部出血会
留下后遗症，后期生活质量将受影响，
还可能诱发继发性癫痫。

交警部门表示，电动自行车的防护
设施较弱，而安全头盔可吸收大部分撞
击力，起到缓冲、减震的保护作用，防止
85%的头部受伤。头盔是遇到危险后
的最后一道防线。

与其“被动安全”，不如主动戴上

此次施行电动自行车头盔新国标，
被认为国家对“被动安全”的进一步重
视。出行中，骑乘人员的“主动安全”意
识其实更加重要。随着天气越来越热，
很多骑乘人员的头盔又“戴不住”了；有
部分市民会选择比较薄的头盔，感觉戴
起来相对凉爽。“现在太阳这么毒，还是
防晒为主吧！我平常骑得不快，不戴头
盔问题不大。”一位“不喜欢”戴头盔的

女士说。
对此，我市交警部门重申：电动自

行车交通违法整治一直都是常态化工
作。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不要认为不
戴头盔违法成本低，就抱有侥幸心理。
据市交警支队事故数据统计分析，电动
自行车驾驶人因交通违法造成交通事
故，负同等以上责任的占比接近50%。

交警部门在市区设置了多个电动
自行车教育点，主要针对非机动车违反
道路交通安全法行为进行学习教育。
润州交警大队辖区内的电动自行车交
通违法教育点，会让闯红灯、不戴头盔
的驾驶人通过“看交通事故视频”进行
守法教育。绝大多数轻微违法驾驶人
看过视频后，都心有余悸，表示遵守交
通法才是正道。

同时交警提醒：选对头盔是前提，正
确佩戴是关键。市民在购买时一定要试
戴，选择适合自己头型、大小合适的合规
产品，不要过紧或过松，以不夹脸、不晃
动为准，重量以佩戴后脖子不累为准。
骑行时，不系扣等于没戴，要注意系牢卡
扣。骑行安全，从“头”开始。

相关链接

新国标头盔怎么选？
一看：看产品是否有规范的中文标识，

是否有3C认证，是否有发泡材料缓冲层。
二闻：闻一下有无刺激性气味，要

选择无气味或者气味较小的产品。
三按：用手按压缓冲层，选择不出

坑、不掉渣的产品。
四戴 ：试戴舒适、贴合的头盔，有

护目镜的要选择透光性好的镜片。
五问：询问购买的头盔类型。新标

准实施后，头盔分为A类（摩托车乘员
头盔）和B类（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A
类头盔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乘员都可以
用，B类只能由电动自行车乘员使用。

“骑士”们的“头等大事”不容小觑
头盔新国标7月1日施行后，市场反应平淡

本报讯（记者 曹源 孙力）从《诗经》
里的“月出皎兮”，到李白笔下的“举头望
明月，低头思故乡”，月亮的阴晴圆缺总能
引发文人墨客的情思。可以说没有月亮，
中国诗词就不会如此气象万千，理解不了
诗词中的月亮，就不能准确体会中华诗词
的悠长意蕴。

日前，镇报小记者“飞花争霸赛”摄制
组走进市实验小学三（7）班，围绕“与月亮
有关的诗词”这一主题，展开第三场角逐。

“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野旷天低树，
江清月近人”“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
近酒家”“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
终”……在活动现场，同
学们信手拈来吟诵着关
于月亮的千古名句，仿佛
穿越了时空，与千百年前
的诗人共赏皎皎明月。
经过数轮激烈的比拼，朱
艺辰同学最终一举夺魁，
成为本场优胜选手。

“作为历史文化名
城，镇江自古以来
就有很多赏月胜

地，大家知道具体有哪些吗？”比赛结束后，
指导老师韦丽“趁热打铁”向全班“抛出”了
新问题。“我知道有金山的妙高台，苏东坡
曾经在那里赏月！”“还有鹤林寺，唐代诗人
许浑写过《鹤林寺中秋夜玩月》”……在热
烈的讨论中，同学们的“诗心”正在不断萌
发、茁壮成长。

快来扫描二维码，观看镇报小记者
“飞花争霸赛”第三期的精彩视频吧！你
还知道哪些与月亮有关的诗词，欢迎在评
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如果你是镇报小
记者，欢迎积极报名参加活动。“飞花争霸
赛”，我们在等你哦！

本报讯（记者 张翼）7月2日，记者
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23年江苏
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批次和时间已经
正式公布。普通类本科提前批次7月8
日—14 日录取，普通类本科批次 7 月
18 日—25 日录取，普通类专科批次 8
月1日—7日录取。

据了解，本科提前批次包括军事、
公安政法、航海、地方专项计划、乡村
教师定向培养计划、农村订单定向医
学生免费培养计划、其他院校（主要包

括部分院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相
关院校的飞行技术专业以及部分有特
殊招生要求的高校等）。强基计划、综
合评价招生（A类高校）等类型的录取，
安排在本科提前批次投档前完成。高
校专项计划、综合评价招生（B 类高
校）、高水平艺术团、高水平运动队等
类型的录取，安排在本科提前批次录
取后、本科批次投档前完成。

此外，体育类、艺术类本科提前批
次为7月8日—17日录取（其中艺术类
分为 3小批）；专科批次在 7月 29日—
31日录取。

关于专科补录，在统招录取工作
结束后，将对未完成计划的专科院校
组织补录。具体方法将会另行发布。

2023年普通高校招生
录取方式、批次及时间公布

本报通讯员 许诺 方贤福
本报记者 栾继业

暑假到来，京口区教育局强化以
“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狠抓
不放”的紧迫感、“眼睛瞪得大大”的敏
锐感，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理念，进一步落实责任和措施，织密暑
期安全防护网。

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把防溺水提
醒警示纳入常规工作，各校保证每两
周一次，通过微信群、家校通或提示单
等方式，向每位学生和家长提醒警示
防溺水工作。假期里，严禁孩子去水
库、河流、湖泊、池塘等野外水域玩
耍。确保孩子外出时，家长能做到“四
知道”：知去向、知内容、知同伴、知归
时。切实教育孩子做好“六不两会”：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
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
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
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发生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报告；会
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教
育部门会同公安、水利等部门形成严
防死守、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进一步
压实责任。

严防交通事故发生。引导家长负
起监护责任，严禁未满 12周岁孩子骑
自行车上路，未满 16周岁孩子骑电动
车上路。教育家长和孩子自觉遵守交
通规则，过马路遵守信号灯，走斑马线
或过街设施，远离车辆盲区，骑乘电动
车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驾车出行系好
安全带，不酒驾，不超载，不分心。

严防恶劣天气事故发生。提醒孩
子避免在高温时段出门，出行时做好
防晒措施，防止中暑。倡导家长和孩
子及时关注天气预警信息，避免暴
雨、雷电、台风等暑期多发恶劣出行
带来的危险。做好雷雨天气自我保
护措施宣传，使学生学会通过下蹲、
双脚并拢、双手放在膝上，防止突发
雷点造成伤害。做好防洪防涝灾害、
防台风等应急准备，制定符合校园实
际的防汛应急预案，加强对滑坡山
体、校舍危房、易淹易涝点等重点区
域开展巡查工作，备齐备足防汛物

资，关好校园门窗，加固好围板、棚
架、广告牌等户外设施，防止因大风
吹落而造成人员伤害。

严防食品安全事故发生。教育孩
子不购买“三无”食品，不购买街头无
证照商贩出售的食品，不食用来历不
明的可疑食物。培养孩子养成良好的
饮食习惯，饭前便后洗手，细嚼慢咽，
不偏食节食，不暴饮暴食，不吃生冷食
物，提高对高温天气易滋生的各类细
菌、霉菌的注意，避免食物中毒。

严防居家安全事故发生。暑假前
各校均组织班级开展了暑期安全教育
班会，通过事故案例分析，提高家长安
全意识和责任意识，使家长加强对家
中电源、燃气、热水器等电气设备的安
全管理，把牢用电安全关，同时不留幼
小孩子独自在家，预防风险发生。开
展安全教育专题课，教育孩子学会家
用电器的正确使用方法，不给陌生人
开门，不攀爬阳台、楼顶等区域，不高
空抛物。

严防网络安全事故发生。针对当
前网络诈骗频发，学生易成为诈骗分
子的目标人群的现象，各学校成立由
校长为组长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
作领导小组，通过QQ群、微信群、学校
公众号等平台定期推送、发放宣传手
册、张贴校园海报等形式宣传防范网
络电信诈骗知识，使学生加深对常见
网络电信诈骗犯罪的规律特点和防范
措施的了解，牢记“三不一多”，即：未
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
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倡议
家长假期密切关注孩子的上网过程，
与孩子约定好每天的上网时长，文明
上网、绿色上网，预防孩子沉迷网络，
防范孩子产生打赏主播、游戏充值等
行为。

严防心理健康事故发生。鼓励家
长利用假期多陪伴孩子，多与孩子沟
通交流，了解孩子的精神需求，做孩子
的朋友和榜样，增强孩子的安全感、信
任感和幸福感。引导孩子出现负面情
绪时及时向父母表达感受，主动向父
母寻求帮助，共同商讨解决办法。做
好家校协同工作，畅通家校沟通渠道，
及时掌握特殊、特需、问题学生心理健
康情况，严防过激事件的发生。

教育部门严防把牢六重关
京口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

本报讯（李晴华 林兰）“参加这次
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观摩会商，对于任
职企业人事不久的我来说，真是太有
意义啦！通过观摩和会商研讨，加深
了我对劳动法规、企业人事工作的理
解认识。一些在日常工作中遇到的合
同纠纷、社保权益、工资薪酬等难题，
都迎刃而解了。”近日，来自华舟物业
从事人事工作的小朱由衷地说。

为进一步提升京口区内劳动人
事争议调解仲裁队伍的工作能力和
综合素质，拓宽知识结构，当日，京口
区人社局组织“院长示范庭”观摩暨
劳动人事争议案件会商答疑会。京
口区各街道、园区，以及华舟物业、鼎
盛新能源等单位的人事代表参加了
观摩会商活动。

现场，与会人员共同观摩了长三
角先进仲裁院平湖庭“院长示范庭”

庭审全过程，对一起劳动人事争议案
件的庭审全过程有了一个全面的认
识，从而学习他人之长。随后，由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钱丹主持，
对近期遇到的疑难重点劳动人事争
议案件进行会商答疑，就劳动人事争
议调解仲裁业务知识及相关问题进
行解析，帮助与会人员提升正确处理
纠纷的能力。

钱丹表示，希望通过观摩会商活
动，学习他人身上的先进经验，帮助区
内各仲裁、调解机构工作人员提升办案
能力，为下一步提升调解仲裁办案效能
和质量奠定基础。作为调解仲裁机构
工作人员，要针对辖区内存在的劳动纠
纷主动靠前工作，以更精准、更高效的
工作服务劳动者和企业，融洽区内劳动
关系，促进营商环境优化，为保障全区
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人社力量。

举办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观摩会商

京口人社提升仲裁调解人员办案能力

本期指导老师：镇江市实验小学 韦丽
文案策划：曹源 视频拍摄：盛林娟

诗以言志，文以载道，歌以咏怀。此次飞花令活
动让我们走近诗人，走入诗词，受益良多。学习古诗
词所蕴含的音韵之美，让我们腹有诗书气自华。

（镇报小记者 朱航承）
这次飞花令活动，让我知道了很多吟诵月亮的古

诗词，增长了知识，陶冶了情操，感受到了中国文化博
大精深，我爱上古诗词了。 （镇报小记者 朱艺辰）

这次飞花令活动让我积累了许多吟诵月亮的古
诗词，月亮永恒、美丽、亲近，所以古代诗人总是把自
己的情感寄托在它的身上，因而生发出许多感人的
诗句。我会继续品古诗词，玩飞花令，知行合一，学
以致用。 （镇报小记者 侯霁航）

心中有诗，生活如歌，飞花令不仅让我体会了古
人的才情和智慧，更让我感受到了诗词之趣和生活
之美。 （镇报小记者 陈菀尘）

这次的飞花令活动，让我感受到了中华诗词文化
的博大精深，让我对诗词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更加热
爱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 （镇报小记者 包蕴好）

“飞花令”中古典诗词的意境美使我心驰神往，
诗词大家“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气质美令我心生羡
慕……希望以后能有更多机会参加这样有趣的活
动，感受诗词的无尽魅力，让生活充满诗意，为成长
锦上添花！ （镇报小记者 臧悦博）

“飞花令”活动让我们体验“诗词大会”感觉。朱
光潜说：“最是读诗使人美。”经常诵读诗歌，感悟诗歌
隽永韵味，可以陶冶情操，可以体悟性灵，可以“下笔
如有神”，有诗才有远方才有更好的梦想。

（镇报小记者 吴诗音）
诗人笔下喷涌而出的跌宕起伏的情感，让我们

感受到震动古今的气势与力量，我想这就是中国古
诗词的魅力。飞花争霸赛的过程，就是一趟美妙的
诗词之旅！ （镇报小记者 胡珈仪）

镇报小记者“飞花争霸赛”第三期：

皎皎明月话诗情

7 月 2 日，“艺眼看
千年——《艺术地图》新
讲”阅读分享会在镇江
凤凰广场多媒体厅举
行。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市作协名誉主席王
川，以作家和画家的双
重身份与视角，用文字
和图片，以专业的角度
介绍了欧亚 7 个国家的
建筑、环境、雕塑、绘画、
音乐和文学等。一位双
栖艺术家的天涯孤旅，
一本纵横东西的《艺术
地图》，为读者献上了他
对东西文化背景的介绍
和思考。

王呈 张荣 摄影报道

﹃
艺
眼
看
千
年—

—

《
艺
术
地
图
》
新
讲
﹄

阅
读
分
享

调查

关注中高考

扫二维码报名参赛 扫码观看精彩视频


